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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景德镇长运有限公司交通事故的核查意见 

 

一、江西景德镇长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江西景德镇长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德镇长运”）为江西长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发行人持

有其 66.67%的股权。景德镇长运主营道路客运业务，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西景德镇长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2-09-29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 孙钟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222741985265Y 

注册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洪源 206 国道 69 号 

股权结构： 发行人持股 66.67%、景德镇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3.33% 

经营范围： 

道路客运（含高速客运、城乡客运）；道路货运（含城市货运）；

旅游运输；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汽车站（场）经营与服务；货运

业务代理（含货物配载）、仓储服务；汽车维修；汽车配件销售；

房屋、场地、车辆等租赁；二手车交易、二手车经销。 

景德镇长运最近一年一期经营业绩及其占发行人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占比 2020年一季度 占比 

营业收入 8,516.53 3.53% 1,051.69 3.20% 

归母净利润 -8.83 0.04% -577.86 3.63% 

景德镇长运最近一年一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占发行人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

均不足 5%，对发行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不具有重要影响。 

二、事故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事故概况 

2020 年 4 月 19 日上午，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景德镇长运所属赣 H90820 客车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驾驶员张绍义为责任经营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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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西省乐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第 360281120200000029 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20 年 4 月 19 日上午 8 时 30 分许，驾驶员张绍义

驾驶赣 H90820 大型普通客车沿 206 国道由北向南（景德镇往乐平市方向）行驶，

行驶至 206 国道 1535KM+308KM（乐平市塔前镇桃林村）地段遇其后蔡振南驾

驶的赣 H75G11 小型轿车超车后驶回右侧车道，赣 H90820 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

张绍义见状向右打方向避让，因操作不当导致赣 H90820 大型普通客车失控向右

侧滑撞上道路右侧防护栏后沿道路护坡滑落，造成车上乘客 12 人不同程度受

伤，6 人死亡，赣 H90820 大型普通客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以下统称“本次

事故”）。 

2、过错与责任认定 

根据江西省乐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第 360281120200000029 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 

 当事人张绍义雨天（经鉴定赣 H90820 金龙牌大型普通客车事故发生前：

行车记录仪视频中所显示时间为 2020-4-19 08:33:21至 2020-4-19 08:33:24期间行

使速度平均约为 69km/h 左右）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行驶至事发地段，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该起事故的主

要原因。 

当事人蔡振南驾驶机动车行驶至事发地段，超速行驶（事发地段限速

70km/h，经鉴定车辆赣 H75G11 别克牌小型轿车事故发生前：行车记录仪视频

中显示时间为 2020-4-19 08:33:23至 2020-4-19 08:33:24期间内的行驶速度平均约

为 75km/h 左右）、未确保安全超车，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 

（2）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意外原因 

当事人张绍义雨天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行驶至

事发地段，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

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

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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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

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夜间行驶或

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

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之规定，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当事人蔡振南驾驶机动车行驶至事发地段，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

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机动车超车时，应当提前开启

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在没有道路中心线或者同方向只

有 1 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前车遇后车发出超车信号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

下，应当降低速度、靠右让路。后车应当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后，从前车

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

道。”之规定，是造成此事故的次要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当事

人张绍义负此事故主要责任，当事人蔡振南负此事故次要责任。 

当事人赣 H90820 客车司机张绍义收到前述事故认定书之后，对事故认定

书有异议，其已经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17)》，向上一级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景德镇市交警支队申请复核。 

3、事故处理情况说明 

本次事故发生后，公司立即启动突发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并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相关程序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景德镇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现场成立了救援组、救治组、善后组、调查组四个工作组，负责此次事故

救治救援调查处理工作。公司及景德镇长运全力配合政府部门做好事故救援、

救治、调查与善后工作。 

截至 2020 年 5 月 6 日，景德镇长运已经在相关政府部门指导和协调下及时

处理了事故伤亡人员的医疗、丧葬等事宜并对相关当事人及其家属先行垫付赔

偿金、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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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江西长运及景德镇长运积极参与事故的救援，加强内部整改，最大限度保

护社会公众利益。江西长运及景德镇长运在事故发生后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全力

抢救伤员，认真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并进行了整改；事故发生后，其能够按照

相关规定的有关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运营的要求正常生产运营。 

本次事故发生后，江西长运于第二天（2020 年 4 月 20 日），立即召开事故

通报及全面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专题会议。根据事故情况分析该起事故原

因，并根据《安全生产责任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者绩效考核管理办

法》、《子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考核办法》等内部管理制度，认真执行“四

不放过”的原则，对相关事故发生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为避免此类事故的再次

发生，特制订防范措施如下： 

（1）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各子公司要针对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开展一

次自查自纠活动，同时，安管部要对部分基础管理薄弱的单位进行现场督导；

各子公司的自查自纠工作必须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之前结束，2020 年 4 月 26 日

前形成书面报告。 

（2）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治理营运车辆（客货车、公交车、出租车、校车

等）超速、不系安全带和私自更换驾驶员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通过现场抽

查、监控平台的抽查，彻底解决车辆超速、不系安全带、营运车辆维修保养及

出站例检不到位尤其是责任经营车辆保养记录不到位等隐患。 

（3）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针对公司安全管理的现状，系统梳理

和完善公司安全生管理制度，对现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条款进行修改和补

充，做到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源头上防止安全事故的发

生，保证公司安全稳定经营。 

5、事故对发行人的影响 

交通事故造成景德镇长运车辆损毁和旅客伤亡，对景德镇长运会产生一定

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降低该次交通事故可能对公司的影

响。 



5 
 

景德镇长运已投保了相关保险项目，并按规定计提了安全生产费等专项储

备。本次事故费用主要由保险公司赔付及责任经营车主承担，预计公司承担的

赔偿金额较少。 

截至目前，发行人及各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景德镇长运最近一年一期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占发行人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均不足 5%，对发行人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均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因此，公司预计本次事故对发行人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6、事故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1）本次事故不属于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三条：“根

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

分为以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包

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

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根据本次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及预计经济损失，本次事故属于《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中的较大事故，不属于重大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 

（2）其他上市公司发生的较大及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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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事故属于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如果政府主管部门后续经调查后认

定景德镇长运负有一定责任，则景德镇长运可能因此受到相应处罚。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2015 修正）第十五条：“事

故发生单位对较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造成 3

人以上 6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 50 万元以上 70 万元以下的罚款；（二）造成 6 人

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 7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事故发生单位

对较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且有谎报或者瞒报情节的，处 100 万元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规定：发生较大事故的，处

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为进一步审慎评估本次事故中控股子公司景德镇长运面临的潜在处罚的影

响，公司整理了其他上市公司发生的较大、重大责任事故的处罚等情况，具体

如下： 

序号 事故主体 
发生时

间 

事故等

级及伤

亡人数

（人） 

事故发生原因 事故责任界定 

对于事故

主体的处

罚 

是否被主

管部门认

定属于重

大违法违

规及重大

行政处罚 

1 

海汽集团

（603069.SH）

定安分公司 

2011 年

11 月

29 日 

重大事

故。 

13 人死

亡， 11

人受伤 

根据海南省安监局调查

结果，事故的主要原因

是安定分公司客车驾驶

员擅自改变经营线路，

私自包车出境，严重超

员及违规占道行驶造成

的。 

安 定 分 公 司 琼

C32691 号型普通客

车驾驶员吴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根据海南省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

（琼安委 [2012]24

号）文件精神，认

定海汽股份定安分

公司对事故负有责

任。 

对海汽集

团定安分

公司处以

罚款，并

对 9 名相

关管理人

员给予行

政记过、 

行政撤职

等处分。 

否 

2 

海汽集团

（603069.SH） 

省际客运分公

司 

2012年

4 月 7

日 

较大事

故 。 4

人 死

亡，81

人受伤 

因雨天积水路面湿滑，

驾驶员应急处置不当。 

琼 B05189 号车驾

驶员陈和平负事故

的主要责任。 

认定海汽

集团对事

故负有管

理责任，

并对海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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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处以

罚款 6 万

元。 

3 
德 新 交 运

（603032.SH） 

2011 年

8 月 17

日 

较大事

故。 

6 人死

亡，多

人受伤 

德新交运驾驶员高某在

驾驶机动车行驶过程

中，违反规定，疲劳、

超速驾驶机动车，是造

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

因。 

德新交运驾驶员高

某负本次事故的全

部责任；德新交运

未被政府部门认定

负有责任。 

未被处罚 否 

4 

鄂 尔 多 斯

（600295）下属

公司 

2013年

8 月 25

日 

较大事

故。死

亡7人。 

内蒙古鄂尔多斯冶金有

限责任公司电炉工作车

间，由于系统变压波动

引起瞬间跳闸造成骤然

断电，风机停止运转，

致使一号电炉一氧化碳

倒灌入二号电炉，导致

人员一氧化碳中毒。有

谎报和迟报事故的责

任。 

内蒙古鄂尔多斯冶

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

力冶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对内蒙古

鄂尔多斯

冶金有限

责任公司

被处以 50

万 元 罚

款、内蒙

古鄂尔多

斯电力冶

金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被处于

100 万元

罚款。 

否 

5 
西 藏 旅 游

（ 600749.SH ）

控股子公司西

藏圣地旅游汽

车有限公司 

2014年

8 月 9

日 

特别重

大 事

故。 

44 人死

亡、 11

人受伤 

藏 AX9272 越野车在上

坡路段超速行驶，在会

车时违法占道是导致事

故 的 重 要 原 因 。 藏

AL1869 大客车（隶属西

藏圣地旅游汽车有限公

司）安全性能不符合国

家标准，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在下坡路段严重

超速行驶，会车时发现

对方车辆违法占道未采

取减速、警示、停车或

者避让等措施，也是导

致事故的重要原因。另

外，事故相关企业安全

管理混乱，安全生产监

督不力是造成事故的间

接原因 

西藏旅游及其下

属公司西藏圣地

旅游汽车有限公

司在“8.09”事故中

负有相应责任（非

主要责任） 

对西藏圣

地旅游汽

车有限公

司 罚 款

500 万元，

对该公司

原法定代

表人欧阳

旭、发行

人总经理

苏平处上

一年年收

入 80%罚

款的行政

处罚 

根据西藏

自治区安

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出具的《证

明》，西藏

圣地旅游

汽车有限

公司因发

生“8.09”

特别重大

道路交通

事故和、

“6.10”重

大道路交

通事故并

受到行政

处罚，但

《证明》未

指明前述

处罚是否

6 

2015年

6 月 10

日 

重大事

故 

11 人死

事故的直接原因：藏

AL0240 号大型普通客

车（属于西藏圣地旅游

西藏圣地旅游汽

车有限公司对此

事故的发生负有主

西藏圣地

旅游汽车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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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 8

人受伤 

汽车有限公司的挂靠车

辆）行驶至始发路段时，

连续超越两辆重型货车

并占道行驶，与对向行

驶的藏 AR0117 号轻型

普通货车发生剐撞后，

向右前方猛打方向，操

作不当，连续撞击三块

警示墩后翻坠至陡崖，

是导致此次事故的主要

原因。藏 AR0117 号轻

型普通货车事发前制动

力不足、左后轮外侧轮

胎花纹严重磨损，轮胎

技术状况和行车制动性

能均不符合 GB7258 - 

2012 的规定，临危采取

措施不当，是导致此次

事故的次要原因。 

事故的间接原因：肇事

车辆单位西藏圣地旅游

汽车有限公司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肇事车辆单位所在地和

事发地交通运输管理、

公安交警部门监管不力

等是造成事故的间接原

因。 

体责任（不负主要

责任） 

被 处 以

200 万元

整的行政

处罚 

属于重大

行政处罚

和重大违

法违规行

为。 

数据来源：1、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2014 年 4 月 18 日报送）；2、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2016 年 6 月 28 日）；3、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申报稿 2014 年 12 月 25 日报送）；4、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口头反馈意见的回复（2017 年 7 月 12 日）；5、关于西藏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及关于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依据相关法规，本次事故等级属于较大事故，与上述表格中的第 2、3、4

项所列事故等级相同，但显著低于表格内列示第 1、5、6 项事故的等级；从事

故发生的原因看，表格内列示 1、2、3、5、6 项事故的重要原因均系驾驶员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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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驾驶或操作不当导致事故；故而本次事故与表格内列示事故具备较强可比

性。考虑到表格内列示事故均未被政府主管部门认定为重大违法违规，相关处

罚亦未被认定属于重大行政处罚，而本次事故属于较大事故，不属于重大事故

和特别重大事故，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系客车驾驶员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

动车遇到其他车辆违规超车时处置操作不当，景德镇长运本身无违法违规的主

观恶意，公司认为本次事故被政府主管部门认定为重大违法违规的可能性较

小，相关潜在处罚（如有）被认定为重大行政处罚的可能性较小。 

（3）本次事故不属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

项规定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本次事故发生后，公司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了信

息披露（公告编号：临 2020-014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发生交

通事故的公告》），且相关披露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护了投资者知情权等合法权益。 

公司在本次事故发生后及时配合政府部门开展了事故救援和善后工作。此

外，事故发生后，公司即召开事故总结分析会议，积极布置并实施了整改。 

综上，本次事故的相关情形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

十九条第（七）项规定的“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

不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障碍。 

（4）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本次事故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构成障碍 

交通安全事故风险是道路旅客运输行业的固有风险。在交通运输过程中，由

于路况、操作、天气、其他交通参与者等单一或综合因素导致的交通安全事故，

可能造成车辆损失、伤亡人员赔付损失、财产损失、行政处罚损失等，对公司生

产经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发行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为了预防和减少安

全事故的发生、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提高企业安全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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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标准化的安全生产管理长效机制。发行人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有

关法律、法规，制定了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并有效执行，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虽然发行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但是由于

道路交通运输行业作为高危行业，事故难以完全避免。最近三年一期至今，发行

人部分控股子公司存在产生人员伤亡的安全生产事故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报告期 
造成人员伤亡的安全

事故次数（起） 
事故等级 

2020 年至今 3 
除本次事故属于较大事故外，其他均为一般

事故 

2019 年 23 均为一般事故 

2018 年 19 均为一般事故 

2017 年 22 
除鹰潭公交 5.15事故为承担次要责任的重大

事故外，其他均为一般事故 

从事故等级来看，最近三年一期至今，发行人及下属公司发生较大安全生产

事故 1 起（即本次事故，驾驶员张绍义个人负主要责任，景德镇长运预计需要承

担一定责任）、重大事故 1 起（即鹰潭公交 2017 年 5 月 15 日事故，但鹰潭公交

驾驶员负次要责任，鹰潭公交未受到相关行政处罚），其他均为一般事故。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

第 30 条规定，“对于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一年内发生 2 次

以上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并负主要责任的企业，以及存在重大隐患整改不力

的企业，由省级及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告，

并向投资、国土资源、建设、银行、证券等主管部门通报，一年内严格限制新

增的项目核准、用地审批、证券融资等”。 

发行人最近一年以来仅有控股子公司景德镇长运本次发生的事故属于较大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该事故驾驶员个人负主要责任，且公司已积极整改，不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因此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第 30 条规定的情况，本次事故亦不构成发行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障碍。 

（三）发行人对于会后违法违规事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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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确认，2020 年 3 月 4 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的期间内，发行人及

下属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遭受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景德镇长运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生产安全事故中的较大事故，不属于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景德镇长运尚未因此遭受主管机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发行人及景德镇长运在事故发生后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全力抢救伤员，认真做好

善后处置工作，在相关政府部门协调下及时处理了事故伤亡人员的医疗、丧葬

等事宜并对相关当事人及其家属先行垫付医药费和赔偿金。 

景德镇长运已投保了相关保险项目，并按规定计提了安全生产费等专项储

备。本次事故费用主要由保险公司赔付及责任经营车主承担，预计公司承担的

赔偿金额较少。 

景德镇长运最近一年一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占发行人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

均不足 5%，对发行人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不具有重要影响。 

综上，本次事故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

人未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次事故不构成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12 
 

（此页无正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景德镇长运有限公司交通

事故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范宗辉                   林河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月    日 

 

 


